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对国营企业出口商品征收利润调节税

报告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6423.htm （１９８５年３月１

４日） 国务院同意财政部《关于对国营企业出口商品征收利

润调节税的报告》和《国营企业出口商品利润调节税征收办

法》，现转发给你们，从一九八五年四月一日起试行。财政

部、对外经济贸易部和海关总署要密切配合，把这项工作做

细做好。开征出口商品利润调节税以后，国务院关于对若干

商品征收出口关税的规定，仍应继续执行。 财政部关于对国

营企业出口商品征收利润调节税的报告 （１９８５年３月５

日） 根据国务院今年二月二十六日召开的研究外贸体制改革

问题会议的决定，我部会同对外经济贸易部、海关总署草拟

了《国营企业出口商品利润调节税征收办法》及科目、税率

。现将有关情况和意见报告如下。 一关于出口调节税的征收

对象。 对出口盈利较大的商品征收调节税，把大部分利润收

归国家，是为了扶持出口亏损商品，防止财力分散，其性质

属于国营企业内部的盈亏调剂。因此，征收对象只限于国营

企业，定名为《国营企业出口商品利润调节税》。对个体企

业、集体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都不征收。 二、关

于制定税目、税率的依据和原则。 制定税率的依据，是经贸

部在一九八四年经贸会议上会同财政部核定的出口商品换汇

成本。利润率在７．５％以下的，留给企业，不征调节税；

利润率在７．５％以上的，按利润多少制定不同的调节税税

率。其中石油产品，因为利润过大，经营出口企业的留利比

例低一些。 根据既要把大部分利润收归国家，又要简化手续



的原则，对二百五十四个出口商品，征收出口调节税。征收

范围，由财政部、经贸部和海关总署另行下达。 三、关于海

关代征需要解决的问题。 出口调节税由海关代征，会增加许

多工作量。海关要求适当增加一些人员，并从出口调节税收

入中划出一部分作为关务费开支。我们意见，具体增加人数

和关务费数额，可由我们和有关部门同海关总署商定。 四、

关于出口调节税的使用问题。 按以上税目、税率计算，今年

出口盈利商品五十亿美元左右，可征出口调节税五十多亿元

。由于从今年四月一日起执行，约可征收四十亿元左右。一

九八五年的出口调节税收入，全部缴入中央金库，由我部按

月将实收的７０％预拨给经贸部，用于出口商品的价差补助

，年终结算。补助办法，由经贸部会同财政部制定。 五、关

于出口关税继续征收问题。 对若干商品征收出口关税，与出

口商品利润调节税是两个不同的税中。出口关税仍应继续按

国务院的规定征收。 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连同《国营企

业出口商品利润调节税征收办法》批转各地区、各部门试行

。 国营企业出口商品利润调节税征收办法 第一条 为了有助于

促进对外贸易的全面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制定本办法。 第

二条 凡国营外贸进出口公司、工贸和农贸结合的进出口公司

以及其他经批准经营出口商品的企业，都是出口商品利润调

节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都应按照本办法的

规定，缴纳出口商品利润调节税（以下简称出口调节税）。 

第三条 出口调节税的税目、税率，依照本办法所附《国营企

业出口商品利润调节税税目、税率表》执行。没有列举品名

的出口商品，不征出口调节税 前款税目、税率表，由财政部

会同对外经济贸易部每年调整一次。 第四条 出口调节税按出



口商品的计税价格和规定税率计算缴纳。计税价格按下列公

式计算： 计税价格＝离岸价－出口调节税 计税价格＝到岸价

－（国外运费＋保险费＋佣金＋出口调节税） 离岸、到岸价

格以外币进行结算的，按申报出口当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

的外币兑换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价格。 第五条 下列出口商品

，免征出口调节税： 实行财务包干体制的军工各部所属进出

口公司，在规定范围内经营的出口商品； 外贸企业代理石油

部出口的超产石油产品和“煤代油”办公室出口的石油产品

； 深圳、珠海经济特区自产出口的沙、石； 边境小额贸易的

出口商品。 第六条 纳税人缴纳出口调节税确有影响的，可以

申请给予减税、免税照顾。减税、免税审批程序，由财政部

会同对外经济贸易部制定。 第七条 出口调节税由财政部委托

海关代征。纳税人或其代理人在出口应税商品时，应向海关

申报，交验出口商品合同、发货票和有关证件，并按规定缴

纳税款。石油出口产品可按月申报缴纳税款。纳税人在出口

应税商品时，如不及时交验各种票证，由海关确定计税价格

依率征税，事后不予调整。 第八条 纳税人必须在海关签发《

出口商品利润调节税缴纳证》的七天内缴清税款。逾期不缴

的，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１‰的滞纳金。逾期

三年月不缴的，由海关通知银行扣缴入库。 第九条 纳税人已

缴纳出口调节税的出口商品，因故不能出口时，可向海关申

报，并交验有关证明，经海关核实后，退回原征税款。 第十

条 海关有权对纳税人的财务、会计和纳税情况进行检查。纳

税人必须据实报告和提供有关资料，不得拒绝和隐瞒。如隐

匿不报，或有其他偷税漏税行为，除追缴应纳税款外，还应

视情节轻重处以应纳税款一倍以下的罚款。偷税漏税情节严



重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一条 纳税人与海关在纳税问

题上争生争议时，必须首先按照规定纳税，然后再根据财政

部和对外经济贸易部规定的程序申请复议。财政部和对外经

济贸易部应当在接到纳税人申诉后的三十天内作出答复。 第

十二条 出口调节税税款，由海关就地缴入中央金库“外贸出

口商品利润调节税”专户，并逐级报解中央总金库。 第十三

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一九八五年

四月一日起试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